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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公告告专专栏栏
嘉兴市米禾堂餐饮服务有限公司太仓分

公司、嘉兴市米禾堂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魏伟与你们劳动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举证)通知书、证据副本、开庭传票等，自

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答辩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

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15分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法庭公开审理，

逾期将依法裁判。

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

衡水顺环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本会受

理的申请人淮南旭峰建筑机械租赁有限

公司与你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申请

人、被申请人未共同选定仲裁员。2026年3

月3日由本会主任指定独任仲裁员郑小明

组成仲裁庭，并定于2026年4月20日15时在

本会开庭审理本案。请你公司自公告之日

起30日内前往本会领取组庭通知书、开庭

通知书各一份，逾期视为送达。

淮南仲裁委员会

湖北中和普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本会

受理申请人恩菲城市固废(孝感)有限公

司与你方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因你方

下落不明，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本会孝

仲裁字〔2025〕第35号案仲裁裁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会领取裁决书，

逾期即视为送达。

孝感仲裁委员会

尚亦果品(湖北)有限公司：本会受理龚洁与

你方借款合同纠纷孝仲裁﹝2025﹞61号案，

现依法公告送达仲裁答辩通知书、仲裁申

请书及证据副本、仲裁规则及仲裁员名册

等。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提交答辩

及举证材料并选定仲裁员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15日内，你方应于仲裁庭组成后3日内来

本会领取仲裁庭组成人员和开庭通知。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10日15时(节假日顺延)在本

会105参加庭审，逾期依法审理。

孝感仲裁委员会

上海海峰建设工程承包有限公司：本委已

受理徐庆发诉你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澄劳人

仲案字〔2026〕第21号)，因无法送达你公司，

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申

请书副本及开庭通知。限你公司自公告之

日起30日内到本委应诉(澄迈县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4楼仲裁办公室，电话：0898-

67632637)，逾期视为送达。本委定于2026年4

月27日15时在澄迈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

员会仲裁庭开庭审理此案。请准时参加庭

审，否则本委将依法按缺席裁决。

澄迈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海口福艺建材销售有限公司：本委受理孙

红升与你公司劳动争议案(海琼劳人仲案字

〔2026〕第53号)，并定于2026年4月30日9时开

庭审理。因无法送达你公司，限你公司自公

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琼山社保大楼3楼

303，电话：65852550)领取仲裁申请书及相关

资料等，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按时出庭，本

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海口市琼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海南悦享食光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本委已

经受理申请人吴坤义、姜东林、符敦侦、陈

英超与你公司劳动争议案(海龙劳人仲案字

﹝2025﹞第483、484、485、486号)，现已作出裁

决。因无法送达你公司，限你公司自公告之

日起30日内来本委(海口市龙华区劳动关系

公共服务中心，电话：0898-66707914)领取裁

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海口市龙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海南杰元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本委已经受

理申请人林玉与你公司劳动争议案(海龙

劳人仲案字﹝2026﹞第156号)，并定于

2026年4月15日9时开庭审理。因无法送达

你公司，限你公司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

本委(海口市龙华区劳动关系公共服务中

心，电话：0898-66707914)领取开庭通知

书，如不按时出庭，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以上材料逾期视为送达。

海口市龙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海口龙华区探向健康咨询馆(个体工商户)：

本委已经受理申请人吉美连、余香勤与你

单位劳动争议案(海龙劳人仲案字﹝2026﹞

第236、237号)，并定于2026年4月9日14时30分

开庭审理。因无法送达你单位，限你单位自

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海口市龙华区劳

动关系公共服务中心，电话：0898-66707914)

领取开庭通知书，如不按时出庭，本委将依

法缺席裁决。以上材料逾期视为送达。

海口市龙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海南千瑞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本委已经受

理申请人符桂琴与你公司劳动争议案(海龙

劳人仲案字﹝2026﹞第189号)，并定于

2026年4月7日14时30分开庭审理。因无法

送达你公司，限你公司自公告之日起30日

内来本委(海口市龙华区劳动关系公共服

务中心，电话：0898-66707914)领取开庭通

知书，如不按时出庭，本委将依法缺席裁

决。以上材料逾期视为送达。

海口市龙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海口龙华惠家佳便利店：本委已经受理申

请人谢秋荣与你单位劳动争议案(海龙劳

人仲案字﹝2026﹞第113号)，并定于2026

年4月9日9时开庭审理。因无法送达你单

位，限你单位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

(海口市龙华区劳动关系公共服务中心，

电话：0898-66707914)领取开庭通知书，如

不按时出庭，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以上

材料逾期视为送达。

海口市龙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海口龙华御享健康管理俱乐部(个体工商

户)：本委已经受理申请人周伟鸿与你单位

劳动争议案(海龙劳人仲案字﹝2026﹞第20

号)，并定于2026年4月3日9时开庭审理。因

无法送达你单位，限你单位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委(海口市龙华区劳动关系公共

服务中心，电话：0898-66707914)领取开庭通

知书，如不按时出庭，本委将依法缺席裁

决。以上材料逾期视为送达。

海口市龙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催告书

案号：宁交综执银(07)罚【2022】002号

当事人(单位名称)：山西思逸科技有限公司

  因你单位在G6线(京藏高速)K1218+

736m下行外侧建筑控制区内违法修建构筑

物(广告牌及其附属设施)且拒不履行宁交

综执银(07)罚【2022】002号案《责令改正违法

行为通知书》要求拆除违法构筑物的义务，

本机关于2023年9月19日作出了依法强制拆

除你单位在G6线(京藏高速)K1218+736m下

行外侧建筑控制区内违法修建的构筑物(广

告牌及其附属设施)且产生的拆除费用由你

单位承担的《行政强制执行决定书》，决定

书案号为宁交综执银(07)罚【2022】002号。

2024年9月29日，本机关依法作出了要求你

(单位)缴纳强制拆除费用的《强制拆除费用

决定书》。因你(单位)逾期未履行缴纳义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

四条的规定，现就有关事项催告如下，请你

单位按要求履行：

  1.履行标的：依法强制拆除G6线(京

藏高速)K1218+736m下行外侧建筑控制

区内违法修建构筑物(广告牌及其附属设

施)产生的拆除费用，共计壹万伍仟伍佰

元(￥15500)。

  2.履行期限：自公告登报届满30日起

10日内。

  3.履行方式：自行将上述费用全额缴至

本机关银行账户：宁夏回族自治区交通运

输综合执法监督局银川分局，账号：

64050117120000000130。

  4.你(单位)逾期仍不履行的，本机关

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5.你(单位)可向本机关进行陈述或申

辩，本机关将依法核实。

宁夏回族自治区交通运输综合执法监督局

银川分局

2026年3月17日

公公告告专专栏栏
(2025)皖0304执1552号 徐永镇、李冯、亳州

众奥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申请人蚌埠市捷

能气体厂追加你们为被执行人一案，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追加被执行人申请书副

本、证据材料等法律文书。自公告之日起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15日，期满后将依法裁判。

安徽省蚌埠市禹会区人民法院

(2025)皖0304执3279号 程云荣：申请人姚

芡追加你为被执行人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追加被执行人申请书副本、证据材

料等法律文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

期满后将依法裁判。

安徽省蚌埠市禹会区人民法院

(2025)浙0108民初8780号 张晨：本院受理

原告丁志强诉被告张晨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民事判决书[案号：(2025)浙0108民初8780

号]。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裁

判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特此公告。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5)浙0108民初8172号 樊鹏志：本院受理

原告方镇生诉被告樊鹏志、万孝斌清算责

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民事判决书[案号：(2025)浙0108

民初8172号]。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

领取裁判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特此公告。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5)浙0108民初8672号 危剑书：本院受

理原告上海大嘴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诉

被告杭州小漂漂科技有限公司、魏志亮、

危剑书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民事判决书[案号：

(2025)浙0108民初8672号]。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判文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特此公告。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和中国：本院受理的原告魏吉明诉你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民事裁定书等法律文书。本案由青海省乌

兰县人民法院审判员杨启清独任审理。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

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审判庭公开审

理此案，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青海省乌兰县人民法院

李加木措：本院受理的原告赛日格林与被

告李加木措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6)青

2821民初1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青海省乌兰县人民法院

债权转让通知书

袁仁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

五百四十五条的规定，现将我（胡道启）对

你方在(2025)鄂0281民初1365号生效民事判

决书中享有的相应债权(包括借款150000元

及利息损失)依法概括转让给祝燕兰，与此

转让债权相关的其他权利也一并转让，请

贵方自接到该债权转让通知书后向祝燕兰

履行相应的付款义务。特此通知。

通知人：胡道启

公 告

重庆光映象照明景观设计有限公司、重庆

一三六地质矿产有限责任公司、重庆八金

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大华会计师事务所、重

庆江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北方地质

工程勘察有限公司、泛华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重庆设计分公司、四川广安星河水电建

筑工程有限公司、重庆地质勘查开发局205

地质队、林同棪国际工程咨询(中国)有限公

司、龙桥街道沙溪居委、白涛工业园区盛家

堡场平债权人：重庆市涪陵城市建设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已将所欠以上债权人的债务

提存于我处，请以上债权人见公告后与重

庆市涪陵公证处联系。

  联系电话：023-72882868

  联系人：蒋老师

重庆市涪陵公证处

2026年3月17日

重庆市涪陵通讯工程有限公司、重庆市涪

陵区展一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重庆尚

晟永道园林景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重庆

市江普建设有限公司已将所欠以上公司的

债务提存于我处，请以上公司见公告后与

重庆市涪陵公证处联系。

  联系电话：023-72882868

  联系人：蒋老师

重庆市涪陵公证处

2026年3月17日

重庆共为园林景观工程有限公司(原名：重

庆共为园林有限公司)、重庆市拓前实业有

限公司、重庆龙辉建设有限公司、重庆市涪

陵区广播电视网络有限公司、重庆市新宝

宇环保发展有限公司、重庆市涪陵区水利

电力建筑勘测设计院、重庆群洲实业集团

有限公司(原名：重庆群洲实业(集团)有限公

司)、重庆群洲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原名：重

庆市涪陵区金广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轻工业设计院、重庆一三六地质队(原

名：重庆一三六地质(队)矿产有限责任公

司)、湖南大学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重庆分

公司、中国市政工程西南设计研究总院有

限公司重庆分公司、长江航道局、重庆市涪

陵区自来水公司李渡水厂、重庆硕瑞工程

咨询有限公司、重庆市涪陵城建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重庆赛特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武汉科岛地理信息工程有限公司重庆

分公司、重庆市寿城市政工程有限公司涪

陵分公司、重庆市艺辉园林景观工程有限

公司、重庆菁海源生态园林有限公司、上海

华申工程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重庆分公

司、重庆市工程管理有限公司(原名：重庆继

兴工程监理有限公司)、成都中天诚工程造

价咨询有限公司、重庆英杰建设工程设计

有限责任公司、重庆勇熙实业集团有限公

司(原名：重庆正恩建设工程(勇熙实业集团)

有限公司)、重庆市吉弘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原名：重庆市吉弘钢结构有限公司)、泛华

永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原名：中滇成盛建

设(集团)有限公司)、重庆新际建筑设计研究

院有限公司(原名：重庆新际建筑工程设计

有限公司)、重庆市建联建设造价咨询有限

公司、重庆市电梯公司、重庆求精工程造价

有限责任公司、刘洪：重庆市涪陵区新城区

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已将所欠以上公司(个

人)的债务提存于我处，请以上公司(个人)

见公告后与重庆市涪陵公证处联系。

  联系电话：023-72882867

  联系人：周老师

重庆市涪陵公证处

2026年3月17日

公公告告专专栏栏
朱赵哲、赵锐、朱一秋：本院受理原告赵浩

宇诉你们及五河县城关中心小学生命权、

身体权、健康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2025)皖0322民初4814号起诉状副本、

变更诉请申请书、证据材料、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30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三法庭公开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五河县人民法院

尤贵娥(居民身份证号码：35058319851105**

**)：本会受理申请人保利物业服务股份有

限公司南安分公司与被申请人尤贵娥物业

服务合同纠纷仲裁案，案号为[2025]泉仲南

字1614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仲裁答辩通

知书、仲裁申请书及证据附件、仲裁指南、

仲裁员名册、选定仲裁员的函，请你自公告

之日起30日内前来本会领取，逾期视为送

达;提交答辩状期限、举证期限、选定仲裁员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0日内。答辩、举证、选

定仲裁员期限届满后当日，本会依据《泉州

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确定仲裁庭组成人

员，请你5日内来本会领取仲裁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仲裁员声明书、开庭通知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本案定于2026年5月7日9时在

本会南安分会开庭审理，请准时出席，并于

开庭后15日内依法裁决，请于裁决之日起10

日内前来本会领取裁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泉州仲裁委员会

江成刚(居民身份证号码：35058319820608**

**)：本会受理申请人保利物业服务股份有

限公司南安分公司与被申请人江成刚物业

服务合同纠纷仲裁案，案号为[2025]泉仲南

字1624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仲裁答辩通

知书、仲裁申请书及证据附件、仲裁指南、

仲裁员名册、选定仲裁员的函，请你自公

告之日起30日内前来本会领取，逾期视为

送达;提交答辩状期限、举证期限、选定仲

裁员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0日内。答辩、举

证、选定仲裁员期限届满后当日，本会依

据《泉州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确定仲裁

庭组成人员，请你5日内来本会领取仲裁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仲裁员声明书、开庭

通知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本案定于2026

年5月7日9时30分在本会南安分会开庭审

理，请准时出席，并于开庭后15日内依法裁

决，请于裁决之日起10日内前来本会领取

裁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泉州仲裁委员会

刘杨、辽宁隆鑫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本会受

理[2025]丹仲字第167号申请人丹东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与你(公司)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请你(公司)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

到本会领取仲裁申请书、仲裁员名册等相

关仲裁文书，提出答辩书和仲裁员选定书

的期限为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领取仲

裁庭组成通知书的期限为答辩期满之日起

3日内，并定于2026年5月7日16时30分在本会

庭审室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仲裁。

丹东仲裁委员会

李斌、辽宁隆鑫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本会受

理[2025]丹仲字第168号申请人丹东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与你(公司)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请你(公司)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

到本会领取仲裁申请书、仲裁员名册等相

关仲裁文书，提出答辩书和仲裁员选定书

的期限为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领取仲

裁庭组成通知书的期限为答辩期满之日起

3日内，并定于2026年5月7日13时30分在本会

庭审室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仲裁。

丹东仲裁委员会

杨家兴、辽宁隆鑫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本

会受理[2025]丹仲字第170号申请人丹东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与你(公司)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请你(公司)自公告之

日起30日内到本会领取[2025 ]丹仲字第

170-2号开庭通知及仲裁庭组成通知书，

并定于2026年5月7日14时30分在本会庭

审室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仲裁。

丹东仲裁委员会

王岩、辽宁隆鑫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本会受

理[2025]丹仲字第172号申请人丹东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与你(公司)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请你(公司)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

到本会领取仲裁申请书、仲裁员名册等相

关仲裁文书，提出答辩书和仲裁员选定书

的期限为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领取仲

裁庭组成通知书的期限为答辩期满之日起

3日内，并定于2026年5月7日15时30分在本

会庭审室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仲裁。

丹东仲裁委员会

赵仕勇、辽宁隆鑫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本会

受理[2025]丹仲字第173号申请人丹东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与你(公司)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请你(公司)自公告之日起30日

内到本会领取仲裁申请书、仲裁员名册等

相关仲裁文书，提出答辩书和仲裁员选定

书的期限为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领取

仲裁庭组成通知书的期限为答辩期满之日

起3日内，并定于2026年5月7日9时30分在本

会庭审室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仲裁。

丹东仲裁委员会

建湖永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由于以其

他方式无法向你单位送达行政文书，现通

过公告方式向你单位送达《劳动保障监察

行政处理告知书》(建人社察处告字〔2026〕

第001号)，依法告知你单位我局拟对你单

位作如下行政处理：责令你单位依法支付

赵友辉劳动报酬952500元，加付赔偿金

476250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

罚法》第四十四条和《劳动保障监察条例》

第十九条规定，你单位有陈述申辩的权

利。你单位可于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3日

内向我局书面或口头进行陈述和申辩(地

址：建湖县人民南路225号，电话：0515-

86223055)，逾期视为放弃该权利。届时，

我局将依法作出处理决定。本告知书自公

告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

建湖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高安市公安局关于认领涉案财物的公告

  我局在办理“严某某等人掩饰、隐瞒犯

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案”过程中，依法扣

押了一批涉案寄递的黄金。经多方调查核

实，仍无法确定部分涉案财物的所有人，为

依法处置涉案财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刑事诉讼法》《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

程序规定》等相关规定，现予公告认领。

  一、涉案财物明细

  1.快递单号：

  (1)SF184*******832；

  (2)SF184*******002；

  (3)SF312*******487；

  (4)SF313*******756；

  (5)SF139*******858。

  2.揽件时间：2024年11月29日。

  3.寄件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快递单号1-

2)、上海市浦东新区(快递单号3-5)。

  4.收件地址：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街道经开第**大街(快递单号1-2)、郑州

市管城回族区**街道**路与**大街交汇

处(快递单号3-5)。

  二、认领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6

个月内。

  三、认领方式：

  1.认领地点：江西省高安市公安局

  2.需提供材料：

  (1)本人有效身份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2)证明财物权属的材料，如转账及购

买订单、其他佐证材料等。

  四、重要提示：

  1.公告期限届满后，无人认领或者认领

人无法提供有效材料，公安机关依法处理。

  2 .请如实提供相关材料，对弄虚作

假、冒领等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追究其

法律责任。

  联系人：杨警官 18379527800

      杨警官 18379529911

高安市公安局

2026年3月17日

公公告告专专栏栏
遗失声明

于丹(身份证号：14010619890907****)于2026

年3月13日不慎遗失身份证，自公告见报之

日起不承担因被他人冒用而引发的一切法

律责任，特此声明。

施菁(身份证号：36010319911018****)于2026

年3月13日不慎遗失身份证，声明作废。

丁静(身份证号：41092619900321****)遗失身

份证，自公告见报之日起不承担因被他人冒

用而引发的一切法律责任，特此声明。

李斌(身份证号：34100320010409****)遗失身

份证，自公告见报之日起不承担因被他人冒

用而引发的一切法律责任，特此声明。

郭亮(身份证号：22010419810220****)遗失身

份证，自公告见报之日起不承担因被他人冒

用而引发的一切法律责任，特此声明。

杜文彬(身份证号：51132120030922****)遗失

身份证，自公告见报之日起不承担因被他人

冒用而引发的一切法律责任，特此声明。

孙思佳遗失吉林财经大学信息经济学院毕

业证书及学位证书，毕业证书编号：

1360 3 1 2 0 1 4 0 5 0 0 1 2 3 3，学位证书编号：

1360342014P00405，声明作废。

范知柠(性别：女，父亲：范鹏，母亲：张晓婧)

出生于2020年6月26日，编号为U410402156的

出生医学证明遗失，声明作废。

路国强遗失消防救援干部证，证号：应急消

字第19800615号，声明作废。

范景清(性别：男，父亲：范鹏，母亲：张晓婧)

出生于2022年6月26日，编号为V411197647的

出生医学证明遗失，声明作废。

章荣康(身份证号：421202199701058517)于2026

年3月14日不慎遗失身份证，本人已申领新

证，此证已失效，特此声明。

李新建(已故)坐落于屈原管理区营田镇

荷花村新堤组的国土证遗失，占地面积：

250.3㎡，编号：第19010824号，时间：1992

年10月，声明作废。

承租人冯雪英不慎将坐落于北京市石景山

区古城南里5号楼8门329号房屋的《北京市

公有住宅租赁合同》遗失，声明作废。

贵州炬光律师事务所的龙芬律师将铜仁市

律师协会于2025年8月8日颁发的律师实习证

遗失，实习证号：23062508120046，声明作废。

海盐凯开进出口有限公司遗失海运提单1

份，提单号：TSHA7342067，船名：CMA CGM

APOLLON，航次：0MEMXW，声明作废。

巴林左旗久运新型建材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50422MA0QQF7G9T)遗失公

章、财务章、法人章，声明作废。

福建省尤溪县康顺物流有限公司不慎遗失

道路运输证，车牌号：闽GC2131，证号：

350426203152，声明作废。

海南谨诺托育服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460000MAA97DQQ54)不慎遗失公

章，编码：46900700014107，声明作废。

石泉毕兴田肉食品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610922MAB32FFX7X)不慎遗失

公章，编码：6109220035906，声明作废。

三亚凯歌劳保用品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60204L769406673)不慎遗失法人章(法人：

郭风)，声明作废。

宁德随意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350921MA8T2P402J)因名称变更，原

公章声明作废。

漳州顶叶奕博园艺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350681MA8T5UPA8W)遗失公章一

枚，声明作废。

濮阳市重祯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4109025976257075)遗失行政章，声

明作废。

孚能科技(镇江)有限公司不慎遗失《企业境

外投资证书》，机构名称：孚能科技(镇江)有

限公司，证书编号：3200202000696，声明作废。

大连正德信息技术发展有限公司遗失公章

(编码：2102032 0 0 1 9 1 4 )、财务章(编码：

21020200007848)、法人章(刘春宏，编码：

2102853041993)，声明作废。

鹤壁觅康德祥医疗健康有限公司遗失法定

名称章(编码：4106110065058)、财务专用章(编

码：4106110065059)、法定代表人名章(刘超

凡，编码：4106110065061)，声明作废。

怀化市鹤城区萌睿幼儿园遗失中国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怀化市车站支行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J5670002108601，遗失财务专

用章，声明作废。

霍尔果斯市元亨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8994003224801，账

号：3006031209200624169，开户银行：中国工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伊犁霍尔果斯支行，声

明作废。

衡阳三石仪器设备有限公司不慎遗失公章

一枚，编码：4304080907204，声明作废。

中国检验认证集团海南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460300284069818D)不慎遗失法

人章(法人：何晨光)，声明作废。

王俊(身份证号：61032119810822****)于2026

年3月12日不慎遗失身份证，特此声明。

张洪钧(身份证号：51010619950127****)于

2026年3月14日不慎遗失身份证，特此声明。

陈子薏(身份证号：65310119961125****)于

2026年3月14日不慎遗失身份证，特此声明。

刘李菁(身份证号：35010419731124****)于

2026年3月15日不慎遗失身份证，特此声明。

廖文彪(身份证号：36230119950714****)遗失

身份证，自公告见报之日起不承担因被他人

冒用而引发的一切法律责任，特此声明。

母亲刘铁英、父亲李远东不慎将儿子李治澄

2005年1月26日签发的出生医学证明遗失，编

号：E230197083，声明作废。

广东省高州市曹江镇谭村村公塘经济合作

社白兆敏遗失高州市农村集体经济合作(股

份经济合作)组织成员及股权证，证号：

N1440981MF4242028X-0039，声明作废。

宁德市辉创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350921MAK5GLNT6L)因名称变更，原

公章声明作废。

新疆万兴居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遗失公章

6501040400235、财务章6501040400236、合同章

6 5 0 1 0 4 0 4 0 0 2 3 7 、法 人 章 ( 冯 赛 飞 ，

6501040400242)，声明作废。

新疆搏东国际贸易有限公司遗失合同专用

章一枚，编码：6543260006624，声明作废。

濮阳县徐镇镇前闫寨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N2410928MF144496X0)遗

失公章(编码：4109280048463)、财务专用章(编

码：4109280048464)，声明作废。

中共永春县桃城镇洋上村总支部委员会

遗失铜质公章，编码：35052510009428，声

明作废。

濮阳市华龙区我店科技经营部(个体工商户)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410902MAEBAEWA0W)遗失公章一枚，编

码：4109280113943，声明作废。

梨树县林海镇鸿亿苗圃，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2220322MA1522AH26，遗失公章(编

码：2203220008165)、财务专用章(编码：

2 2 0 3 2 2 0 0 0 8 1 6 6 ) 、法 人 章 ( 编 码 ：

2203220008167)，声明作废。

作废声明：东方联海商贸开发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9007760364202C)作废

公章一枚，特此声明。

注销公告：湘乡市湘艺幼儿园经理事会决议

注销，请各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45日

内向本单位清算组申报债权。地址：湘乡市

新湘路5 3号，联系人：黄育葵，电话：

13873221817。2026年3月17日

注销公告：经本会会员大会表决通过，决定

注销廉江市游泳学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1440881MJL864498Y)并成立清算小组清理

债权债务。请有关债权人于本公告见报之日

起45日内向本会清算小组申报债权，逾期不

申报视为自动放弃。联系人：何火启，电话：

13827108977，地址：廉江市芽英小区英石路

(即廉江市迎晨壹加幼儿园一楼101、102室)，

特此公告。廉江市游泳学会2026年3月17日

注销公告：韶关市生产力学会(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51440200MJL100228M)决定注

销，请各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45日

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逾期不报视为放弃

权利。另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正、副本

遗失作废，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韶关市收藏家协会(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514402000917939144)决定注

销，请各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45日

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逾期不报视为放弃

权利，特此公告。

公公告告专专栏栏
《行政强制执行事先催告书》送达公告

黄春萍(身份证号：42232619790415****)：
本机关于2026年2月9日发出(泉洛)应急执
行催告〔2026〕1号《行政强制执行事先催
告书》，由于该《行政强制执行事先催告
书》采取直接送达和邮寄送达的方式均无
法向你送达，现本局依法公告送达。此公
告自发布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如你不履行上述《行政强制执行事先催告
书》(泉洛)应急执行催告〔2026〕1号义务，
本机关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
法》第五十三条、第五十四条的规定，申请
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地址：泉州市洛江区
政府后楼一楼，联系人：李思思，联系电
话：0595-22632007。

泉州市洛江区应急管理局

六安仲裁委员会公告

任玉桃：六安仲裁委员会依法受理的王海
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案已于2026年2
月3日依法进行公告(缺席)开庭审理，庭审
后申请人王海向仲裁庭提交了新的证据材
料，因无法向你方直接送达补充证据及相
关仲裁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
(2025)六仲裁字第178号仲裁(质证)通知
书、证据材料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30日(2026年4月16日)即视为送达，质证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届满，
本会将于2026年5月8日下午15：00在本会
仲裁庭进行第二次开庭审理。届时你方如
无正当理由不到庭，仲裁庭将缺席审理并
裁决。仲裁裁决自作出之日起具有终局法
律效力。被申请人可在公告期内自行来本
会签收仲裁法律文书。特此公告。

六安仲裁委员会
2026年3月17日

北京市朝阳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关于送达《催告书》的公告

北京幸孕星国际生殖医学科技有限公司：
本机关于2026年2月12日依法向你(单位)送
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编号：京朝卫
医罚〔2026〕0004号)，你(单位)在法定期限内
未履行本机关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因直
接送达、邮寄送达等方式均无法送达，现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八
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五条的规定，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催告书》
(文号：京朝卫医催〔2026〕0001号)。具体内容
如下：你(单位)尚未履行我机关于2026年1月
7日对你(单位)作出的行政决定(《行政处罚
决定书》文号/编号：京朝卫医罚〔2026〕0004
号)，自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10日内，将罚没
款3732161.64元、加处罚款\元缴至商业性银
行并履行下列义务\。如不履行上述义务，
本机关将依法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请你单位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
内，到本机关领取文书并履行相关义务；逾
期未领取、未履行，即视为送达。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的有关规定，你单
位依法享有陈述权和申辩权，如有异议，可
在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到
本机关进行陈述和申辩。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010-87528698，联系地址：北
京市朝阳区双营路2号院11号楼2层205。

北京市朝阳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6年3月17日

关于终止所有业务人员
授权及旧版名片作废的公告

致各合作单位、社会各界：为规范公司经
营管理，维护市场秩序及各方合法权益，
现就我司业务人员授权及名片使用事宜，
郑重公告如下：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我
司终止对所有业务人员的一切授权，其不
再担任我司任何职务，无权以我司名义开
展任何业务洽谈、合同签订、款项收取、承
诺保证等经营活动。同时，上述人员原持
有的印有我司名称、标识及相关职务的所
有旧版名片均即时作废、失效，不再具备
任何法律效力。
  凡此后任何单位或个人仅凭上述作
废名片，未经我司书面授权与相关人员发
生的任何业务往来、经济纠纷等，均属其
个人行为，与我司无任何关联，我司不承
担任何法律责任。
  敬请各合作单位及社会各界提高警
惕，注意甄别，如有业务合作需求，请通过
我司官方渠道联系核实。特此公告！

中农信投(上海)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2026年3月17日

六安圣铭水产养殖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

致六安圣铭水产养殖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六安圣铭水产养殖有限公司依据公司章程
于2026年1月30日召开临时股东会。
  出席股东：汪家保，持股比例20%；宋海
锋，持股比例20%；胡张明，持股比例20%；汤
玉羊，持股比例20%。
  缺席股东：崔浩，持股比例20%。
  会议议题：解除崔浩的股东资格。
  表决结果：赞成解除股东资格的股东：
汪家保持股20%、宋海锋持股20%、胡张明持
股20%、汤玉羊持股20%。
  反对解除股东资格的股东：无。
  弃权股东：无。
  决议通过：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投票表
决，本决议获得80%的赞成票，符合本公司
章程规定的表决权比例，通过解除崔浩的
股东资格。
  后续安排：解除崔浩的股东资格后，公
司注册资本不作减资，注册资本仍为100万
元，由股东胡张明、汪家保、宋海锋、汤玉羊
各持股25%。
  本决议自通过之日起生效。决议的执
行由监事宋海锋负责，特此公告。
  联络人：宋海锋，电话：18054079922。

六安圣铭水产养殖有限公司
2026年3月17日

重庆市万州区交通运输委员会
行政处罚决定书公告

  下列当事人发生了交通运输违法行
为，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行政处罚决
定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五条的规定，现予以公告送达：1、乐
山市市中区民集服装经营部(个体工商户)，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511102MAD1XL2G2X。你单位的车辆川
LGG905二轴微型仓栅式货车于2025年10月
8日14时27分，在G318线K1802+300M处万州
区万利路高洞子处不停车检测系统2车道，
经系统检测车货总重19600千克，超限定标
准1600千克。违反《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
管理规定》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依据
《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第四十
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符合《重庆市公
路路政行政处罚裁量基准》(2025年)第45项
较轻情形，责令改正上述违法行为，罚款人
民币500元。行政处罚决定书编号：万101交
执罚〔2025〕1532；行政处罚决定书出具时
间：2026年2月6日。2、新都区刘述学货运部
( 个体工商户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510114MADBD5WJ4B。你单位的车辆川
ABX655二轴重型仓栅式货车于2025年9月
20日20时33分，在G318线K1802+300M处万
州区长岭镇万利路高洞子处不停车检测系
统1车道，经系统检测车货总重19400千克，
超限定标准1400千克。违反《超限运输车辆
行驶公路管理规定》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的
规定，依据《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
定》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符合
《重庆市公路路政行政处罚裁量基准》(2025
年)第45项较轻情形，责令改正上述违法行
为，罚款人民币500元。行政处罚决定书编
号：万101交执罚〔2025〕1452；行政处罚决定
书出具时间：2026年2月13日。3、张书臣，身
份证号：411022197204150033。你的车辆豫
K57393六轴重型半挂牵引车于2024年6月21
日14时16分，在G318线万州区万分路石宝塘
段K1869+100M处不停车检测系统2车道，经
系统检测车货总重51500千克，超限定标准
2500千克。违反《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
理规定》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依据
《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第四十
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符合《重庆市公
路路政行政处罚裁量基准》(2025年)第45
项较轻情形，责令改正上述违法行为，罚
款人民币1000元。行政处罚决定书编号：
万101交执罚〔2025〕1452；行政处罚决定书
编号：万101交执罚〔2025〕1668；行政处罚决
定书出具时间：2026年2月13日。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如果不服本处罚决定，可以在60日内依
法向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
或者在6个月内依法向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
院提起行政诉讼，但本决定不停止执行，法
律另有规定的除外。逾期不申请行政复
议、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的，本机关
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特此公告。

2026年3月17日


